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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的一年能补千万 民办的用水用电都是高价

地地位位不不对对等等绊绊住住民民办办养养老老院院

省城半数养老院

尚未通过消防关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记者 张

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 ) 根据新
的养老机构管理规定，没能通过消
防和环保验收的老年公寓将不得通
过年检。18日，记者获悉，济南市半
数以上老年公寓仍没有消防安全验
收证明，而高额的整改费用可能导
致不少老年公寓因整改不合格而面
临关停。

过不了消防关

养老院可能要关门

“咱们济南市今后养老床位缺口
挺大，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能不能
干下去的问题了。”18日，济南市一家
民办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有关
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根据去年发
布的《济南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规
定》相关要求，济南市全部老年公寓
需要进行消防和环评验收才能通过
年检。而全市大部分老年公寓此前
从未办理过相关手续，这或许成为
这些老年公寓能否顺利经营下去的
一道“门槛”。

济南市消防支队监察科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对于城市老年公寓，并
不是作为人员密集的重点保护单
位，平时只需要进行年审和验收即
可，如果消防不达标，则会提出整改
意见。只有人员密集的单位场所，才
会开具消防工程验收证明，也就是

“消防证”。不过，济南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
城市老年公寓必须获得消防工程验
收证明才能通过年检。

整改费用太高

养老院难以承受

办理一张“消防证”，让许多民
办老年公寓经营者感到无奈。上世
纪90年代，在城市老年公寓刚刚兴
起时，城市规划并没有专门安排土
地建设老年公寓，好多老年公寓找
一个厂子、单位办公楼甚至居民楼
门头就干了起来。如果想要建设符
合消防安全的老年公寓，只能到城
郊新建。

消防法1998年开始实施，对于
不少已经经营的老年公寓来说，面
临着“当初消防合格，现在不合格”
的尴尬。

“安装一个逃生楼梯需要十几
万元，从一楼接一根消防水管需要
100万，新增一个消防通道还需要
钱。”省城一家民办老年公寓的负责
人坦言，改造成合格的老年公寓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但对平时经营大
都只能保本的民办老年公寓，已经
没有能力进行消防改造了。

相关链接

补贴>> “水电都难享民用价，床位补贴更不敢想”
一 所 老 年 公 寓 为 何 定

价如此之高？位于文化东路
的 一 家 老 年 公 寓 的 负 责 人
苏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租用一栋4层楼的房屋做老
年公寓，一年房租 4 0万元，
因 为 是 自 家 人 经 营 老 年 公
寓，还可以省下不少人工成
本，但水电都是按照工业价
格缴费。如此计算，这家入
住有 4 0 位老人的老年公寓
每月的开支在 6 万元左右，

每位老人至少收取 1 5 0 0元
费 用 才 能 维 持 老 年 公 寓 不
亏 本 ，这 还 没 有 计 算 护 理
费、伙食费。

“水电都享受不到民用价
格，床位补贴更是不敢想。”苏
先生说。

相比之下，公办养老机
构则好过得多，济南一家公
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说，除
了水费、电费按照民用价格
收取外，因为公办养老院是

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每年财政按照“人头”每月
拨款 8 4 0元，去年新增床位
补助 6 0 0元。整个养老院的
人员开支、工作、办公经费
都是财政列支，“每个人办
公经费一年列支大约10800
元。”如果遇到设备更新，在
每年的预算之外，还可以临
时申请拨款。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社会捐款，以及对外床位的

收费。”这位负责人表示，最
低估算，每年财政、社会支
持他们的费用超过 1 0 0 0万
元，因此他们公寓的对外价
格才核算在1500元以内。

对此，李涛说，经过去年
不断申请，她所在的老年公寓
才享受到了民用电价和水价，
每张床位有了60元的补贴。这
些以前她连想都没有想过，更
不敢想可以和公办老年公寓

“一争高下”。

价格>> “我们比公办的贵一倍，怎么跟人家竞争”
“价格 1 3 5 0元，还包三

餐，这个价格真值。”18日，打
听到济南市社会福利院对社
会开放的床位每月只要1350
元，住在丁字山社区的居民
盛女士说，她每月只有1200
多元的退休金，这个价位的
养老院最合适了。“还是公办

的，服务放心，怪不得床位都

满了呢！”
盛女士说，她打听了槐

荫区几家老年公寓，每月收
费大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
三餐伙食需要单独收费，比
来 比 去 还 是 公 办 的 价 格 最
低。

同在槐荫区，济南绿苑福
鼎老年公寓院长李涛说，公办

老年公寓的价格让她很羡慕，
“我们算上伙食、住宿等，每位
老人每月要 2 3 0 0多元才够
本。”李涛说，虽然这个价位已
经是他们核算完成本以后的
最低价了，但是依然比公办老
年机构贵了接近一倍。“我们
的价格比公办的贵了一倍，怎
么跟人家竞争？”

记者获悉，虽然老年公寓
价格可以由公寓自行定价，但
在济南、青岛、烟台等省内不
少城市，因为与公办老年公寓
价格相比悬殊，民办老年公寓
只能略高于成本定价。“但就
这个价格，我们依然还是亏损
的，需要出资人经常补助。”李
涛说。

一边是公办养老
机构排队等床位，一边
是民办养老机构床位
闲置。

造成这一市场怪
事的既有公、私老年机
构服务、价格的差异，
也有人们的思维定势。
但深层原因却在于“垄
断”了政府资源的公办
养老机构打乱了整个
市场服务与价格的平
衡，这种不平等的竞争
让民办养老院难以得
到快速良性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 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护理老人。 本报记者 于明红 摄

政策>> “对公办的太偏向了，我们更需要扶持”
对于民办老年公寓收费

高的说法，历下区一家民办老
年公寓的负责人刘女士说，公
办的有补贴，民办的没有，怎
么能比较？“都是为国家和政
府分忧，为什么我们民办老年
公寓就像是‘后娘养的’，政策
对公办的太偏向了，其实我们
更需要扶持。”刘女士说。

实际上，对于公办老年公
寓的补助，记者曾从省老龄委

第二十二次全体会议上了解
到，每增加一张养老床位，不
算土地成本，约需要6 . 5万元。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每人每年财政供养费用约为
2 . 3万元。

省老龄办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养老市场最大的问题
是市场不统一、不开放，竞争
无序。民办养老机构没有充分
享受到公办养老机构的政策，

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一个标
准。比如，在建设运营补助方
面，只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给
予补助，营利性养老机构没有
纳入补助范围，在税费减免优
惠政策方面，有些政策也仅针
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营利性
养老机构不享受。

公办养老机构由于有政府
补助，收费普遍偏低，有价格竞
争优势，对民办养老机构形成

不公平竞争。这导致公办养老
院床位紧张，想住的人挤破头，
而民办养老机构却住不满，出
现冷热不均的现象，影响民办
养老院的发展。对此，我省近两
年来开始逐渐改变对公办养老
机构的政策“偏向”。

“我们只希望在公平的环
境中竞争，在投入上，政府应
该对公办、民办老年公寓一视
同仁。”李涛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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